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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D_AC_E5_8C_96_E7_c36_169793.htm 在刑法理论研究中

，学者们提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转化犯。在我国刑事法律之

中，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犯罪类型。转化犯的提出有其充分

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同时，转化犯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

形态，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

，但目前法学界对转化犯这种重要的犯罪类型的研究却显得

比较薄弱，且对转化犯的概念、基本特征方面都尚有值得商

榷之处。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转化犯的定义、

基本构成等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以期获得法学界同仁的

指正。 一、转化犯的概念 转化犯的称谓，在我国可谓是首创

。转化犯这个用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我国刑法学界广泛

接受，但到底什么是转化犯？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情况都

有自己不同的表述方式。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观点。观点

一认为：转代犯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某一犯罪在一定条件

下转化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并且应当按照后一种犯罪

定罪量刑的犯罪形态。（注：王仲兴：《论转化犯》，载《

刑法新探索》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观点二认为

：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

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者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

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者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犯罪，从

而以转化后的犯罪重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

罪形态。（注：杨旺年：《转化犯探析》，载《法律科学

》1992年第6期，第37页。 ）观点三认为：转化犯是行为触犯



了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连带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较重的犯

罪，因而法律规定以较重的犯罪论处的情形。（注：陈兴良

：《转化犯与包容犯：两种立法例之比较》，载《中国法学

》1993年第4期，第78页。 ）观点四认为：转化犯就是行为人

出于一犯罪故意，行为实施过程中发生了性质的转化而改变

罪名的犯罪形态。（注：储槐植：《一罪与数罪》，载《法

学研究》1995年第3期， 第34页。）观点五认为：转化犯就是

某种犯罪符合一定的条件，依法转化为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

的形态。（注：姜伟：《罪数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

版，第316页。 ）观点六认为：转化犯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

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具备了某种情形，刑法明文规定不再

以本罪论处，而是按照刑法另一条文规定的较重的犯罪论处

的情况。（注：初炳东等：《论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

，载《法学》1998年第6期，第45页。） 从以上六种对转化犯

的界定中，我们也可以分析出一些共同的内容来。他们基本

上都认为转化犯是此罪向彼罪的转化，并且是轻罪向重罪的

转化，而且这些转化还得由法律的规定。观点一似乎无可指

责，但在其文章的论述中并不限于罪与罪之间的转化，也谈

到了违法行为向罪的转化问题，并认为这种特殊情况也是转

化犯。（注：王仲兴：《论转化犯》，载《刑法新探索》群

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故其所下定义同文章的内容

有显然的矛盾之处。观点二认为转化犯不仅是罪与罪之间的

转化；而且也包括一般违法行为向罪的转化（这种特殊的转

化就是拟制的转化犯，下文中用到的拟制转化犯都是特指这

个意义）。逻辑上通顺，似乎涵盖面也较广，有其独到之处

。“但就转化犯的本意而言，应该说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



因而属于罪数形态论。”（注：陈兴良：《转化犯与包容犯

：两种立法例之比较》，载《中国法学》1993 年第4期，第79

页。）但主要问题在于：拟制的转化犯能否叫转化犯？（下

文论述）观点三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前后罪在转化时基于

一种特殊的连带行为；并强调没有这种连带行为，两罪之间

就不会发生转化，但什么叫连带行为？论者在文中并没有明

确加以界定，仅仅在下定义时用到这几个字加以表述，显然

是犯了下定义摸糊不清的错误，我们认为不可取。更为重要

的是，论者在其文章论述中撇开法律规定，认为原刑法典

第153条规定的转化性的抢劫罪不是标准的转化犯，没有存在

之必要， 实质上是主张取消原刑法典第153条关于转化抢劫罪

的规定， （注：陈兴良：《转化犯与包容犯：两种立法例之

比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第80页。）我们所论的

转化犯实际就是从原刑法典第153条的立法中引申出来并加以

论述的，同时还有不少类似的立法适例。按论者观点，既然

原刑法典第153条不是转化犯，对其他的标准转化犯来说， 岂

不是有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觉？观点四突出了前后罪

必为故意犯罪，阻却了过失犯罪转化的可能性，并在转化条

件中用到了“性质的转化”几个字眼，什么叫“性质的转化

”，论者界定为：“行为性质的转化或者行为性质与故意内

容的同时转化。”清楚明了，有可取之处，但首先它没有突

出轻罪向重罪的转化。按论者定义，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重

罪、轻罪的任意转化，但结合到刑事立法宗旨及司法实践，

这种理解显然欠妥。其次，论者指出转化犯中的转化还包括

故意内容的转化，笔者以为欠妥。性质的转化主要是指行为

性质转化，当然，对于行为性质的转化的理解，我们应按主



客观相统一原则来进行，不能说仅客观行为转化，主观完全

不变。暴力逼证致人伤残，法律规定转化为伤害罪处理，暴

力逼证本来不该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其逼证行为明显过限

，但刑事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应仅限于逼证故意，而不可转化

到伤害故意，否则法律就没有必要规定转化犯问题，而直接

援引有关伤害罪的条款论处就可以了。观点五同观点三差不

多，就只用了“符合一定条件”代替了“连带行为”，反映

的内涵基本相似，但在其论述中仍然是无法摆脱一般违法行

为向罪转化的纠缠，也就是无法明确说明拟制的转化犯是否

为转化犯的问题。分析其中原因，大抵受到了两高“《关于

如何适用刑法典第153 条的批复》司法解释的严重干扰。观点

六在论述转化犯时并没有对其内容展开，仅仅从刑法典的有

关条款中抽象出来并结合具体转化犯的条文进行了论述，无

法阐明”具备了某种情形“的内涵，是其不足之处，为其一

。其次，论者没有指明行为人犯前后罪时的主观心理特征，

无法阻碍过失犯罪之间的转化，不够慎密。 经过上述的评析

，笔者在下转化犯定义之前就有关问题还想进行一下必要的

讨论。观点二中提出了“拟制的转化犯”的问题，那么拟制

的转化犯到底属于转化犯的范畴吗？拟制的转化犯，从其严

格意义而言，应该称之为“准犯”；从语义上说，准者，程

度上虽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者也。（注：《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11页。）因此

，转化性准抢劫罪就被界定为原刑法第153 条：实施了盗窃、

诈骗、抢夺行为之后，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状

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依抢劫罪论处。的确，转化性

准犯是指对某一行为视同的犯罪（又叫标准的转化犯）相比



较，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充分吻合，但由于立法者出于某种特

定的意图，将其视为该犯罪，并在法律用语中表述为：依⋯

⋯论处。 正是因为准犯与标准犯相比较，在构成要件上有较

大差别，因而又包含有一定立法推定的意蕴。所谓立法推定

，按通俗说法，就是立法类推。从现在看，由于我们实行严

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原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不复存在。但

转化准犯的立法例却依然存在。依照大多数学者观点及司法

解释，转化型准犯就是本文论及的在实施违法行为过程中由

于主客观情况之变化，其行为又类似于彼罪，予以定罪处罚

的情形，未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可否也以准犯来定罪处

罚呢？刑法学者有人主张，准犯转化的前提是其行为必得构

成犯罪，倘若未构成犯罪或未构成特定之犯罪绝无犯罪转化

的可能而言。（注：郑伟：《刑法个罪比较研究》，河南人

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但学者多数人却认为这类转

化案中不应过份强调先行行为必得成立犯罪，也就是说，一

般违法行为也可以发生转化的问题。（注：赵廷光：《中国

刑法原理》各论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 ）

刑法修改前“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支持后种观点的。笔者认

为，根据刑法修改以后的内容，条文中明确地规定了许多转

化犯的立法例，并且大多数也是“犯⋯⋯罪”之后，又加上

另外的事实因素，导致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情况的出现，以

重罪定罪处罚。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的后一种观点，把“犯⋯

⋯罪”扩大解释为包括一般违法行为在内，势必造成司法解

释有僭越立法权的嫌疑，罪刑法定的原则也会受到冲击。 根

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由法律规定的此行为向彼罪进行转化

的所谓拟制转化犯的不能归到转化的范畴之中去，也就是说



，现行刑法典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必须

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情况，而不能象过去“两高”的批复司

法解释中规定的，仅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数额不

要求达到较大，从而认为是拟制转化犯也按标准转化犯加以

处罚。 刑法理论的研究既要来自于刑事立法，又还要指导司

法实践，脱离立法和远离司法的刑法理论研究如同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根据新刑法中诸多转化犯的立法例，转化犯的

前后置必为故意犯罪，而且两罪之间的转化也要凭借一些事

实上的条件，并且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故意犯罪过程中，

由于行为人的行为的变化，使其性质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犯罪

，依照法律规定，按重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 在国内外刑

法及其理论中，上述犯罪类型尚无统一公认的称谓。但对其

中的个别犯罪即类似我国刑法第269条情况，却有明确名称， 

在不少国家以及台湾刑法中，不仅规定了与我国刑法典第269 

条类似的名称，而且还以“准强盗罪”、“事后盗窃”、“

强盗性盗窃”定名。（注：见日本、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泰国、韩国及我国台湾刑法典。）除此，还有别的提

法，例如，有人称之为“追并犯”，即原罪依法律之特别规

定，因与犯罪后之行为合并，变成他罪，同样也是以“准强

盗罪”为适例。（注：陈朴生：《刑法总论》，（台）正中

书局1969年版，第168页。）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基本上赞同

第269 条所说的是一种转化形式抢劫的观点，故将其定为转化

犯。转化犯的称谓通俗易懂，比所谓“追并犯”“准犯”更

易让人接受，而且又反映了罪的动态特征，强调此罪向彼罪

的转化，并揭示了转化的条件性。我们认为，转化犯的称呼



，既言简意赅，又形象准确。我们对于转化犯的研究，不仅

有益于对新刑法条文的深刻理解，而且还可以总结立法经验

，提高立法水平，拓宽和丰富刑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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